
中 国 宇 航 学 会
关于申报 2023 年度中国宇航学会分支机构

示范发展专项的通知

各分支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科协 2023 年工作要点》，加快培育一

批组织规范、运行有序、活动有特色的中国宇航学会分支机

构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其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和服务

创新创业能力，中国宇航学会组织实施 2023 年度分支机构

示范发展专项。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内容与要求

遴选支持 1 个分支机构，重点加强以下方面的建设：

1. 完善分支机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，推进工作人员

职业化、专业化和年轻化；

2. 打造 1-2 项具有学科特色的高质量学术交流品牌；

3. 组织 1-2 项体现专业优势的科技评估、标准研制、

成果鉴定或转移转化等高水平科技服务；

经费额度：10 万元

完成时间：2024 年 4 月之前

二、申报条件



1. 申报单位为中国宇航学会分支机构，不接受分支机

构联合申报。工作委员会不纳入本次申报范围。上年度分支

机构示范发展专项支持过的分支机构原则上不再支持。

2. 申报单位须熟悉学会项目实施管理，财务纳入学会

账户统一管理，具备项目执行能力、工作基础以及基本工作

条件（人员、办公条件、经费保障、制度保障等）。

3. 分支机构应成立 1 年以上（即由学会批准成立时间

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30 日以前），名称规范，运行状况良好，

近 3 年内无违规开展活动、违规收费、负责人超龄任职等违

法违规情形。

4. 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积极参与中国宇航学会开展

的各项工作，为学会组织凝聚力、社会公信力、学术引领力、

国际影响力提升做出积极贡献的分支机构。

5.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支机构，不得申报：

（1）两年内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；

（2）两年内被学会通报并在整改期内的；

（3）两年内在非不可抗力条件下未按要求完成学会有关

工作任务的；

（4）近两年学会分支机构考核结果不合格的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 请各申报单位填写《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）。申报

材料应客观真实，要素齐全，目标合理，形式规范，不得弄





附件

中国宇航学会分支机构示范发展专项

项 目 申 报 书

项 目 名 称

分 支 机 构

联 系 人

手 机

电 话

电 子 邮 箱

通讯地址及邮编

填 报 时 间

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申报书是申报项目的依据，填写内容须实事求是，表

述应明确、严谨，相应栏目请填写完整。缺项或格式不符的申报

书不予受理。

二、组织实施条件一栏，应包括现有专家资源、平台、工作

团队等条件。

三、工作方案一栏，应包括项目的主要内容、基本思路和方

法、实施计划及有关措施等。

四、经费使用方向仅限于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劳务费、交通费、

出版费、通信费、材料费等。

五、各栏目如填写不下，可另加附页。

六、项目申报书填好后加盖申报分支机构支撑单位印章。

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分支机构名称

项目负责人 职务/职称

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

地 址 邮政编码

二、组织实施条件

(撰写要求：实施条件包括现有工作基础、工作平台、工作团队、品牌活动等。申报分支机构示

范发展专项的须体现分支机构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等主要负责人信息，以及该分支机构联系

服务会员和品牌工作等参会学会工作情况)



三、工作方案

（撰写要求：项目的主要内容、基本思路和方法、实施计划及有关措施；项目预期达成的考核

指标）

四、经费预算

编号 经费类别 支出内容 金额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...

合 计



五、主要参加人员

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承担项目主要工作



六、申报单位审核意见

分支机构支撑单位意见：

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